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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議合紀錄 
 

本公司投資團隊藉由廣泛蒐集經濟、投資環境及各產業發展相關

資料，以瞭解國內外經濟及產業狀況，並作為擬定未來投資方向之參

考；參考各專業投資機構之投資評估報告，並以參加座談會、研討會、

業績發表會、法人說明會等，藉以蒐集被投資公司相關訊息。此外，

透過對話、議合及行使表決權，適當與被投資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等

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，展現機構投資人盡職管理

作為。 

 

一、 對話 

本公司透過參加法人說明會、電話會議、線上法人說明會、e-

mail 往來及公司拜訪等方式，達到與被投資公司對話的機會。

經由與被投資公司直接的對談，深入了解被投資公司資訊，降

低預期與實際的落差，掌握被投資公司的投資機會與風險。 

 

2022年世界各國陸續放鬆新冠防控限制，台灣防疫政策由清零

調整為共存，確診率大幅攀升，與投資機構與被投資事業互訪

也由實體轉為線上訪談居多。統計 2022年投資團隊以拜訪、電

訪、座談會、電子郵件型式關注被投資公司之總次數共計 242

次，各型式比例如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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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議合 

與被投資公司進行議合時機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情形： 

(一) 被投資事業因應總體經濟及產業重大變革之因應業務 

(二) 財務等重大訊息揭露 

(三) 經營團隊重大變動 

(四) 其他與公司治理相關議題 

(五) 環境議題 

(六) 善盡社會責任議題 

(七) 環境變遷議題 

(八) 影響股東權益議題 

(九) 重大法律訴訟事件 

 

凡屬於前述(一)~(九)類事項且判斷對於股東權益造成負面影

響，投資團隊均會密切關注議合後、被投資事業改善狀況；基

於投資風險管控原則，如經評估被投資事業無法或無意改善，

投資團隊可建議降低持股因應，展現盡職管理作為。 

 

［議合評估方式］ 

 

本公司執行議合活動，亦可與其他機構投資人，基於關切議題

相同而採行合作方式，擴大對被投資公司影響力。 

 

議合活動實際案例 

［議合議題及原因］ 

主管機關修訂「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

投資管理辦法」，新增保險業投資創業投資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，

不得有透過前述對象直接或間接介入其被投資事業經營權之爭

之情事，以符合其資金運用特性，明定保險業對該等對象之投

1.議合議題

發生

2.採取議合

行動

投資後

改善-持續

投資

未改善-降

低持股

議合後

1.後續追蹤

2.造成之影

響

改善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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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後管理方式，應包括檢視被投資對象對其直接或間接所投資

事業不得有介入經營權之爭之情事，且該事項應納入所簽訂之

契約或其他協議文件中。若未配合辦理，本公司將有違法之虞。 

 

［議合內容］ 

與創業投資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溝通協調，針對簽訂契約修訂

或增補其他協議文件進行協商，並限期處理，以符合法令規定

要求。 

 

［議合結果、影響及後續追蹤］ 

本公司所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及國內私募股權基金，皆加入「中

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」及「中華民國私募股權投資商

業同業公會」，並簽署自律規範或完成契約修訂，不得以直接或

其他間接方式介入其被投資事業經營權之爭。 

 

此事件使本公司於辦理投資創業投資事業及國內私募股權基金

皆符合法令外，並為本公司透過議合行動，適當與被投資公司

之董事或經理人等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，

展現機構投資人盡職管理作為，為股東積極參與公司治理案件

的完整體現。 

 

三、 行使表決權 

行使表決權亦為議合活動呈現的方式之一，藉由股東會議案評

估，達到與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等參與公司治理。 

(一) 2022年股東會投票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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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2022年股東會議案關注議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三) 2022年股東會議案類型及投票狀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四) 2022年股東會投票議案型態統計 

 


